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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初期南京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
王 宇（南京市档案馆，江苏南京，210008）

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

新民主主义革命、建立新政权后，

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。
通过社会主义改造，创造性地实现了由

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。
1953 年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

出：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

改造基本完成，这是一个过渡时期；党在

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，是在一个相

当长的时期内，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

工业化，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、手工业

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”
按照总路线的要求，南京市委、市政

府在南京市全面展开了对农业、手工业

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迅

速将这座过去为官僚服务的、臃肿庞大

的消费城市，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的、新
型的生产城市。

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
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是在新中国

成立、完成农村的土地改革后逐步进行

的，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、初级农业生

产合作社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三个

阶段。
1952 年 2 月，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

革胜利完成。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中国

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，使广大农民获得

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当家作主的政

治权力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

性，农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。
然而，个体私有制性质的小农经济

经济力量十分脆弱，生产资料零碎、分
散，生产手段落后，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

继续发展，要完成农村经济的恢复任务，

仍然存在着困难。只有让农民群众组织

起来互助合作，才能发展生产，增强国家

经济建设力量，农业合作化由此展开。
1. 广泛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。这是

根据土改后农村经济特点和群众旧有互

助习惯提出的合作形式。1951 年，市委

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，开始了市郊的互

助合作运动。当年 4 月，在自愿互利的原

则下，南京七区吉袱乡五宫村成立了郊

区第一个互助组———李玉互助组。9 月，

市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华东局互助合

作会议的精神，在广大农民中深入开展

了宣传教育工作。年底，根据中共中央

《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》精神，在郊

区互助合作中贯彻“积极领导，稳步前

进”的方针，为 1952 年互助合作的大发

展奠定了基础。

1952 年 3 月，南京首届农业劳动模

范大会召开，总结交流了李玉组等典型

互助组的先进经验。此时，全郊区已组织

互助组 1120 个。之后，市委进一步加强

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，遵循“自

愿结合、等价交换、民主管理”三大原

则，培养领导骨干，定期总结评比，严格

贯彻阶级路线，防止敌人破坏。一系列措

施使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。7

月，互助合作组发展到 2442 个；到年底，

全市郊区互助组已达 2746 个（其中常年

互助组占 20%）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

17983 户，占全郊农户总数的 55.9%，人

数达 81207 人，占全郊人口的 59.5%，做

到了乡乡有互助组。
2. 大力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互助组的形式和内

1月 17 日，南京市举行 30 万人的盛大游行，游行队伍经过新街口广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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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已日益不相适应，存在着统一劳动和

分散经营的矛盾。为更好地解决互助组

的发展问题，市委自 1952 年起，试办

“土地入股，统一经营”的半社会主义

农业生产合作社。4 月，经市委批准，李

玉、崔玉明组由组转社，成为郊区最早

的两个初级社，并通过生产实践，显示

了办社的优越性。李玉领导的农业生产

合作社当年小麦亩产超过全村平均亩

产的 89%，水稻较上年增长 60%，社员

收入增长 30%。在此基础上，到 1953 年

春，市郊又办起了 9 个农业生产合作

社，包括第一个蔬菜生产合作社———十

区光明社。
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，市

委通过报告会、座谈会，看电影、幻灯、图
片等方式，教育市郊农民，提升其社会主

义觉悟。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空前高

涨，郊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进入大量建立

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阶段。1954 年

5 月底，全市郊区共建合作社 109 个，入

社农户比 1953 年增加近 15 倍。1954 年

夏天，南京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。
在抗洪救灾中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

性充分体现出来，使农民群众深切体会

到合作化的好处。经过党和政府的积极

倡导，更多农民加入了合作社。1955 年 1

月，市郊农业合作社已由 109 个发展到

385 个，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32%。
为了使农业生产合作运动更好地前

进和发展，1955 年 1 月，市委响应中共

中央《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

的通知》指示，停止发展合作社，全面转

向订立生产计划、建立制度、兑现政策等

整顿和巩固工作。1955 年底，据 381 个

社统计，比当年互助组增加收入的有

356 个社，占 93%；另在 315 个社中，社

员比上年增加收入 95%的有 229 个，占

73%，增加 50%-80%的有 80 个社，占

25%，充分显示了整顿工作的成效。
1955 年 7 月，毛泽东《关于农业合

作化问题》的报告公开发表。9 月中旬，

市委召开了郊区干部扩大会议，传达了

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

会议精神，分析了南京合作化运动的现

状，推进了初级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。
到 11 月底，两个月内成立新社 218 个，

入社农户达 5287 户，扩社 265 个，入社

农户 2528 户，农业社总数达到 557 个，

入社农户达到市郊总农户的 81.5%，郊

区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

化。
3. 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。正

当南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之

际，毛泽东于 1956 年 1 月 11 日来到南

京，视察了陵园区玄武湖红光蔬菜社和

栖霞区十月社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郊区

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。当晚，栖霞镇尧

辰、新合、乌龙三个乡的农民连夜集会，

讨论筹办高级社。三天之后的 1 月 15

日，经区委批准，由三乡合并、1800 户农

民联合组成的十月高级农业社成立，成

为郊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高级社。
与此同时，高级农业合作化掀起高

潮。1 月 16 日，全市郊区 557 个初级社，

合并扩建为 22 个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

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，平均每社有

867 户，千户以上的大社有 6 个。至此，

南京市提前完成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

合作化。

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
南京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基本

上经历了典型试办、普遍发展和合作化

高潮三个过程。
1. 典型试办阶段。南京解放后，市

委、市政府组织失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办

起各种生产自救组织，国营经济通过提

供加工订货、包销、收购等方式，与手工

业建立经济联系，帮助恢复和发展手工

业生产。同时，引导个体手工业者向集体

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，以手工业工人

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为主体，选择关系

民生的服装鞋帽、棉纺针织等行业，试办

手工业合作社。一些生产自救小组，经过

整顿建立了第一批生产合作社、组。1949

年试办了 12 个合作社、组，以后逐步扩

大到雇工 3 至 4 人以下，雇主也参加生

产劳动的小企业。
1949 年 7 月 4 日，南京市合作总社

成立，强化了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和领导。
1950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7 日，南京市合

作社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，会议制订了

整理合作社的计划，并作了工作部署。经

过三年的恢复时期，1953 年，中共中央提

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，国家进

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，社会

需求和手工业生产分散落后的矛盾日益

突出；同时，前一时期合作社的示范作

用，也吸引了广大的手工业者。
据 1953 年底统计，全市个体手工业

共有 55 个行业 （不包括服务性行业），

8496 户，从业人员 19856 人，全市手工业

已组织起来的有 27 个生产合作社 （其

中 8 个为社会主义性质），5 个生产小

组，社员 3393 人。
2. 普遍发展阶段。1953 年 11 月 20

日到 12 月 17 日，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

产合作会议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

神，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开展手工业

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，明确了对手工

南京市公私合营江南造钟厂职工，在实行公私合营后第一个月就超额完成生产双
铃闹钟的任务。图为工人正在检查成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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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社会主义改造 “积极领导，稳步前

进” 的方针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从

“手工业生产小组、手工业供销生产合

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”的三种组织

形式，为手工业合作社的普遍发展铺平

了道路。
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，从 1954 年

起，南京市的手工业合作社进入了普遍

发展阶段。为更好地推进工作，1954 年 5

月，中共南京市委召开手工业者工作会

议，市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召开全市手

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，研究部署下

一阶段工作。11 月，经江苏省编委会、南
京市委、市政府批准，南京市手工业生产

合作社联合社筹委会建立，与市手工业

管理局合署办公，组织领导个体手工业

走合作化的道路。1954 年末，全市手工

业合作社已达 83 个，社员达 5283 人，年

产值 5209 万元。
1955 年底，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手工

业合作化应当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的精

神，南京市委召开了手工业工作会议，要

求手工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速度。调整

干部队伍，从部队转业干部、城建系统抽

调大批干部充实到手工业生产中；健全

手工业管理机构，按行业成立五金制品、
竹木棕藤、皮毛骨制品、日用杂品、服装

鞋帽等 5 个专业联社。
3. 合作化高潮阶段。在农业合作化

运动高潮推动下，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

造高潮同时，1956 年初，南京市也大大

加快了手工业改造的进程。1 月 14 日，

市政府成立了商业、工业、交通运输业、
手工业 4 个改造工作委员会。1 个月之

内，全市手工业合作社从 1955 年底的

246 个、13664 人，激增到 416 个、32783

人，占全市手工业改造范围从业人员

96%，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实现。
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手工业极大地

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。1956 年，全

市手工业合作社总产值达 9215 万元，相

当于 1949 年的 6 倍，提前一年超额完成

了第一个五年计划。

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
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

是三大改造的重点。1953 年起，中国共

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

计划地进行了所有制的改造，创造性地

走出了一条从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到个别

企业公私合营、再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

改造道路。
1954 年 7 月，南京市长惠浴宇在市

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，就如何在南京进

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：“实行

社会主义改造是要逐步的，特别象南京

的工商业，户数多，情况复杂，要进行社

会主义改造，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与可

能，有步骤、有计划、有区别地进行，不能

希望一蹴而就。”
1953 年以前，南京市委、市政府通过

加工订货、统购包销、收购包销等形式，

初步将私营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

家计划的轨道。在党中央颁布了过渡时

期的总路线后，根据南京的实际情况，

1953 年 11 月，市委决定成立私营企业工

作委员会，召开了对私改造工作会议，制

定并印发了工作规划。
1. 在工业方面扩展公私合营企业。

1953 年，南京现有职工 10 人以上、有动

力设备的私营工厂及已实行公私合营的

工厂共 162 户，职工总数 12200 人，资金

总额约 10888.72 亿元。其中，已实行公

私合营的永利宁厂、南京面粉厂、南京肥

皂厂、江南汽车公司等 4 家企业，有职工

4035 人，资金 6429.88 亿元。
1954 年，南京市逐步加强社会主义

改造的力度，在 97 家私营工厂中开展了

增产节约运动，同时在 25 个尚未进行过

民主改革的私营厂中进行了民主改革的

补课工作。经过大量的组织和准备工作，

经中央及华东局批准后，到年底，中国水

泥厂、江南水泥厂等 8 家单位分三批与

资方完成谈判，宣布合营。此时，全市 12

个公私合营厂的产值已占到全市 10 人

以上规模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总产值的

61.53%，资产净值占 92%。
在 1955 年的改造工作中，南京市继

续扩展了 16 户新的公私合营企业。到

1955 年 10 月 1 日，南京市参加公私合营

的工厂合计达到 28 个，组成 17 个公私

合营企业，其产值已占全市私营企业产

值的 76.53%，资金占 92.27%。同时，巩固

已合营的企业，针对 1954 年公私合营工

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遗留问题，对企业和

资方人员进行双重改造。
对一些尚未合营的中小型企业，从

1954 年下半年开始，市政府根据“统筹

兼顾，全面安排”的方针，进行技术与管

理上的指导和帮助，并扩大了加工订货

量。至 1955 年底，这些企业加工订货、统
购包销的产值，已占其生产总值的 92%。

2. 在商业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改造。
解放初期，南京市私营商业占全市商业

的主要地位。根据 1954 年 3 月底的资

料，当时南京市有坐商 7707 户，从业人

员 17859 人，资金 1126.44 万元。其中批

发商 442 户，占总户数 6.25%；零售商

6635 户，占 93.75%。
1954 年 6 月，市工商局拟定《对南

京市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

方案》，提出对绸布、新药等行业的批发

商和绸布、百货等行业的零售商，在两年

内完成改造的具体规划。
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。从 1954 年下

半年开始，市、区主管领导部门通过工商

联、民建会等组织力量，对资方人员有针

对性地进行帮助教育；同时，组织职工定

期学习，加强思想工作，培训骨干力量。
到 1955 年底，全市先后改造了批发商

208 户，其中转向工业、手工业的 100 户，

转零售的 34 户，为国营公司经批、代批

的 54 户，其余均做了妥善安排。此时，国

营批发商业占全市批发总额 87.56%，合

作社占 4.44%，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占

2%，私营批发商仅占 6%。
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。从 1955 年初

开始，针对当时因国营商业的发展和城

乡经济改造以及批发商改造，零售商出

现的货源不足、营业额下降的情况，市

委、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适当紧缩

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零售机构，加强对私

营零售商的批发业务，适当扩大零差价

和降低批发起售点，增强银行贷款投入，

动员私营企业改善内部经营管理，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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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多年前，在奔流不息的长江上没

有一座桥梁，人们只能靠渡船往

来于南北两岸。而在更为遥远的楚汉相

争时期，垓下之役后，楚王项羽被汉高

祖刘邦的军队苦苦追赶，慌忙中来到长

江北边的卸甲甸 （位于今南京浦口），

因无法过江不得已向西而逃。最后走投

无路，在乌江边（长江的支流，位于今安

徽 全 椒

境内）面

对滔滔江

水，拔剑

自 刎 ，上

演了霸王

别姬的千古绝唱。
今天，当我们翻开一本本泛黄的档

案卷宗，可以去追寻那些被横亘眼前

的长江天堑挡住 的 多 少飞 虹 之 梦，还

商业网，调配职工、吸收多余人员等。同

时，继粮食、棉布之后，分别对百货、新

药、文教艺术用品等 17 个行业、1211 户

以经销、代销的形式进行了全行业改造。
到 1955 年底，国营零售商业营业额已占

全市商品零售总额 42.05%，合作社占

3.98%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

占 25.65%，私营零售商业占 28.31%。
3.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。受全国农

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，资本主义工商业

的改造出现了加速的趋势。1955 年 10

月 14 日，市委召开了全市对私改造工

作会议，要求加强领导，调整规划，“把

速度放快一点”。11 月 22 日，南京开始

全行业公私合营试点，对棉布、百货两

行业，共 210 户零售商，进行了从国家

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往高级形式的试

点工作，成立了两行业的公私合营零售

公司。
1956 年 1 月 9 日至 18 日，中共南京

市第四次代表会议召开，会议决定修改

原定的两年内完成改造任务的方案，提

出立即掀起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

改造的高潮。1 月 11 日，毛泽东在南京

接见全体与会代表，进一步推动了改造

运动。1 月 16 日，全市工商户纷纷提出

公私合营或合作申请。其中，工业中有

322 户 ， 达 总 户 数 的 94.7% ； 商 业 有

19406 户，达 94.2%；交通运输业有 4457

户，达 76.1%。这些申请全部被批准。
公私合营高潮后，市委、市政府根据

《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

决议》和相关文件精神，开展了大量的

深入改造工作，对批准合营的工商企业

进行了清产核资、定股发息、经济改组，

并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职人员一律

“包下来”的政策和“量才使用，辅以必

要照顾”的原则，对私方人员作了妥善

安排。
到 1956 年底，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

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结束。
随着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

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，南京初步建立

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为主体

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，社会

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，广大劳动人民

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

主人。

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
张建宁 朱 轶（南京市档案局，江苏南京，210008）

1968年 12 月 29 日，大桥公路桥通车典礼

中国共产党在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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